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37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林園區公所

辦理 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核准

金額為 67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07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林園區公所

辦理 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核准

金額為 67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案，

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預算，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9 日

（102）協准建字第 0213 號核准通知單辦理。 

二、台電公司同意核撥林園區公所辦理 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大

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核准金額為 67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

（103）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追

加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通知單及高雄

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103）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

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3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3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0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捐助茄萣區公所 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B116 

-02X）原個別計畫項目「本所參訪電廠暨國家重大建設活動 30 萬

元」案，因覈實需要調整，經報台電公司同意變更計畫項目，未

及編列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097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有關台電公司捐助茄萣區公所 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

（B116-02X）原個別計畫項目「本所參訪電廠暨國家重大建設活動

30 萬元」案，因覈實需要調整，經報台電公司同意變更計畫項目，

未及編列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2 年 12 月 10 日興達字

第 1022251988 號函辦理。 

二、本案原個別計畫項目「本所參訪電廠暨國家重大建設活動 30 萬

元」，經變更調整「本所參訪電廠暨國家重大建設活動 10 萬元」

（已提墊付案 30 萬元，本所將依變更調整後金額 10 萬元執行），

及「空地綠美化及植栽改善工程 20 萬元」兩項，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擬採

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

墊。 

三、檢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通知函影印本、高雄市政

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103）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追加

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3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三民區公所

102 年度輸變電協助金（施工中）－高雄 E/S 新建工程（完工）1,000

萬元案，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101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本所 102 年度

輸變電協助金（施工中）－高雄 E/S 新建工程（完工）1,000 萬元

案，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請准採墊付方式辦理，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24 日

（102）協准建字第 0258 號核准通知單暨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102 年 12 月 26 日南區字第 1028119544

號函辦理。 

二、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同意核撥本區「102 年

度輸變電協助金（施工中）－高雄 E/S 新建工程（完工）」1,00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

理，並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103）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

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6

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三民

區公所 

協助高雄市三民區

公所 102 年度輸變

電協助金（施工中）

－高雄 E/S 新建工

程（完工） 

10,000,000 台電公司

補助 1,000 萬

元，未及列入

103 年度預算，

以墊付方式辦

理，並於 103 年

度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編列預

算歸墊。 

合   計  10,000,00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7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理 103 年度「保母登記

及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放人力補助計畫」及「父母未就業家

庭育兒津貼業務行政費用補助計畫」經費計 160 萬 8,000 元整，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92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理 103 年度「保母登記及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放人力補助計畫」及「父母未就業家庭

育兒津貼業務行政費用補助計畫」經費計 160 萬 8,000 元整，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 1 月 13 日社家幼字第 10300 

64053 號函及 103 年 1 月 17 日社家幼字第 1030064054 號函暨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辦理。（如附件 1-3） 

二、本案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3 年 1 月 13 日及 103 年 1 月

17 日始核定補助上開計畫，致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

付執行 160 萬 8,000 元整，辦理項目如下： 

保母登記及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放人力補助計畫：核定補

助 89 萬 1,000 元。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業務行政費用補助計畫：核定補助 71

萬 7,000 元整。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

（如附件 4）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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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4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59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大陸善款核定補助本

市杉林區月眉永久屋基地 D 區新設多功能服務集會中心經費計 350

萬元整，為利業務執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11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大陸善款核定補助本市

杉林區月眉永久屋基地 D 區新設多功能服務集會中心經費計 350 萬

元，為利業務執行，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係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本（103）年 2 月

11日核定補助本市杉林區月眉永久屋基地 D區新設多功能服務集

會中心興建經費 350 萬元。 

二、本案核定時間已逾本（103）年度預算編列時間，爰尚未納入預算，

惟考量本案係屬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基地重建工作，為爭取時

效與工程推動，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3、4 款規定先行墊付執行，並依同要點第 5 點第 2 款規定補列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核定函及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如附件）。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並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

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8

   社政 

請審議本市獲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103 年度辦理「營造

心幸福高雄市單親家庭服務互助關懷建構與整合計畫 102-104 年度

三年延續性方案第 2 年實施」等 7 案補助經費未納入 103 年預算，

合計新臺幣 261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13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本市獲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103 年度辦理「營造心

幸福高雄市單親家庭服務互助關懷建構與整合計畫 102-104 年度三

年延續性方案第 2 年實施」等 7 案補助經費未納入 103 年預算，合

計新臺幣 261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如附件一）。 

二、本案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 年 1 月 27 日衛部護字第 1021480734 號

函、103 年 1 月 28 日衛部救字第 1031360009 號函及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102 年 12 月 31 日社家企字第 1020061129 號函及

103 年 2 月 6 日社家障字第 1030063024 號辦理（如附件二至五）。 

三、查本市 103 年獲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核定補助 16 案計畫，其

中「營造心幸福高雄市單親家庭服務互助關懷建構與整合計畫 102- 

104年度三年延續性方案第2年實施」等7案補助經費為852萬3,000

元，本局已於 103 年公務預算編列 590 萬 4,000 元，尚需增編 261

萬 9,000 元整。 

四、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再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補辦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度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款擬先

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1 份（如附件六）。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

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6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7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287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提升政

府公益彩券形象－社會福利公營造物」指標性計畫補助本市辦理『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設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計畫』及『社會福利公營造

物補助計畫（高雄市老人公寓）』等 2 項經費，合計 515 萬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15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提升政府

公益彩券形象－社會福利公營造物」指標性計畫補助本市辦理『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設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計畫』及『社會福利公營造

物補助計畫（高雄市老人公寓）』等 2 項經費，合計 515 萬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 2 月 21 日社家企字第 10300 

61096 號函辦理（如附件 1）。 

二、本案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3 年 2 月 21 日始核定補助

上開計畫，致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 515 萬元

整，辦理項目如下：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設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計畫：核定補助 435

萬元整。 

社會福利公營造物補助計畫（高雄市老人公寓）：核定補助 80

萬元整。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如

附件 2）。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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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原民會辦理 103 年度「原住

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增加新台幣 205 萬 7,600 元整，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附帶決議：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范主委織欽既已表明

參選意願，並已提出辭職書，建請市長基於行政中立原則及政

務官欲參選，務必辭去職務之承諾，儘速批示；預算除緊急狀

況外，須俟市長批准辭職書後，方可動支）。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82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原民會辦理 103 年度「原住民保留

地森林保育計畫」增加新台幣 205 萬 7,6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18 日原民經字第 10200 

68430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核定本會新台幣 1,963 萬 2,400 元整，

實際補助新台幣 2,169 萬元整，本案增加經費新台幣 205 萬 7,600

元整。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案」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影印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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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103 年原住民保留地山林

守護計畫」新台幣 66 萬 3,106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附帶決議：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范主委織欽既已表明

參選意願，並已提出辭職書，建請市長基於行政中立原則及政

務官欲參選，務必辭去職務之承諾，儘速批示；預算除緊急狀

況外，須俟市長批准辭職書後，方可動支）。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82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103 年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

畫」新台幣 66 萬 3,106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1 月 15 日原民地字第 10300 

00602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原住民

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比原核定金額增加新台幣66萬3,106元整。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案」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影印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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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基本設施維持費增額補助「103 年度

部落圖書資訊站駐點人員人事經費」新台幣 27 萬 3,000 元整，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附帶決議：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范主委織欽既已表明

參選意願，並已提出辭職書，建請市長基於行政中立原則及政

務官欲參選，務必辭去職務之承諾，儘速批示；預算除緊急狀

況外，須俟市長批准辭職書後，方可動支）。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9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基本設施維持費增額補助「103 年度部落圖

書資訊站駐點人員人事經費」新台幣 27 萬 3,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0 日原民教字第 1020063 

954 號函辦理。 

二、茂林區公所於籌編 103 年度預算時，因旨揭經費尚未核定，故未匡

列，又因本案攸關部落居民之福祉，為利 103 年度計畫執行，擬採

「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含實施計畫)（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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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林區 103 年度基本設施及維持費 

「補助部落圖書資訊站駐點人員人事經費」實施計畫 

壹、主管機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指導機關：高雄市政府 
辦理機關：茂林區公所 

貳、現況概述： 
本區部落圖書資訊站設置於多納古納達望部落，目前除平時

開放供民眾使用外，每年辦理二場次電腦訓練及配合其他單

位辦理各項訓練，該站之管理均委託協會社團管理，囿於財

源無法編列駐點人事經費管理。 
參、計畫目標： 
   (一)提供轄區部落圖書資訊站專職人員。 
   (二)協助辦理部落圖書資訊站營運、輔導評鑑暨推廣事宜。 
   (三)配合其他執行單位辦理部落圖書資訊站相關業務。 
   (四)配合及協助部落圖書資訊站維護與管理，隬補區公所人力

不足窮境。 
肆、計畫範圍：本區部落圖書資訊站（古納達望部落圖書資訊  
              站）。 
伍、計畫內容： 
   (一)營運管理－協助部落圖書資訊站營運管理。 
   (二)資料填報－定期至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建置之管考系統

填報及更新部落圖書資訊站相關事宜及成效。 
   (三)教育學習－協助課程規劃及招生，使課程進行順利。 
   (四)活動協助－配合及協助辦理學術性之論壇、產業性媒合活

動、文化成果發表會等。 
   (五)環境維護－部落圖書資訊站內外環整潔、資訊硬體設備管

控、檢測與通知維修。 
   (六)配合訪視審查－配合相關單位訪視審查行程，並於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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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協助提供相關書面資料。 
   (七)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陸、計畫期程：103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 
柒、預期效益： 
    (一) 加強圖資站設施設備維護及改善。 
    (二) 運用在地人力資源，提供就業機會。 
    (三) 推動協調其他機關、學校、團體、教會等辦理電腦相關 
        訓練課程。 
捌、經費來源： 
    本所【2-136-2-1】區公所業務—業務管理—業務費項下支應。 
    (依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年度補助原住民地區鄉      
    (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費作業要點—補助 103 年度部落圖書 
    資訊站駐點人員人事經費)  
玖、預算經費：（元） 

項次 項    目 數量 單位 單價 合計 說    明 

1 駐點人員薪

資 13 月 21,000 273,000 含年終及勞健

保費用 

 （以下空白）    

總  計 2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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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

扶植計畫」新台幣 151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附帶決議：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范主委織欽既已表明

參選意願，並已提出辭職書，建請市長基於行政中立原則及政

務官欲參選，務必辭去職務之承諾，儘速批示；預算除緊急狀

況外，須俟市長批准辭職書後，方可動支）。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10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

畫」新台幣 151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2 月 24 日原民教字第 103300 

06617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民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經

費新台幣 151 萬元整。 

三、為利 103 年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意

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

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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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度原

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新台幣 401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附帶決議：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范主委織欽既已表明

參選意願，並已提出辭職書，建請市長基於行政中立原則及政

務官欲參選，務必辭去職務之承諾，儘速批示；預算除緊急狀

況外，須俟市長批准辭職書後，方可動支）。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10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部

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新台幣 401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1 月 27 日原民經字第 10300 

04475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2 年 7 月 12 日來函請本府編列 103

年度預算，中央補助款 2,920 萬元，地方配合款 1,080 萬元，合

計 4,000 萬元（已於 103 年度編列預算）。經行政院原民會 103

年 1 月 27 日來函審定中央補助款 3,321 萬元，地方配合 729 萬

元，合計 4,050 萬元，增加中央補助款 401 萬元。 

三、為利本（103）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

審議同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

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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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 103 年「加

強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實施計畫」經費新

台幣 50 萬元，擬採墊付款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1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97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 103 年「加強推動客

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實施計畫」經費新台幣 50

萬元擬採墊付款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26 日客會文字第 1020022864M 號函辦

理。 

二、為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擴大為民服務，有效運用人力資源，

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3 年規劃「加強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

事客語無障礙環境實施計畫」獲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 50 萬元辦理。 

三、上開補助款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補列預算

轉正，以利計畫順利執行。 

四、檢陳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2 月 25 日第 15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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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

收入 6 億 1,400 萬元，以支應增列災害準備金及債務還本案。 

103 年 4 月 29 日（議案交付審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22 次會議 

退回。

103.6.13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5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6

億 1,400 萬元，以支應增列災害準備金及債務還本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追加編列歲入 33

億 265 萬元、歲出 39 億 1,265 萬元，歲入、歲出差短 6 億 1,000

萬元，另因追加中央統籌分配稅 1 億 1,265 萬元，依「公共債務

法」規定，須以稅課稅入 5％編列債務還本，所以，配合追加編列

債務還本 400 萬元，合計共需融資調度財源 6 億 1,400 萬元，以

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 

二、本次提報增加之公債及賒借收入 6 億 1,400 萬元，其中除 400 萬

元為債務還本之需外，餘 6 億 1,000 萬元，係因於 102 年 12 月 2

日貴會第一屆第六次定期大會第 38 次會議市政總質詢中，李議員

長生要求災害準備金科目，應以歲出百分之一編足，不納入議會

附帶決議年度舉債不得超過 120 億元之限制，本府爰配合議員建

議事項辦理。 

三、綜上，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後，年度淨舉

借計 126 億 1,000 萬元，占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12.01％。

預估至 103 年度止本市總預算、特別預算及非營業基金非自償性

部分債務累計未償餘額預算數為 2,342 億 5,400 萬元，皆符合「公

共債務法」所規定之存量、流量、債務還本之限制。 

四、本案經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列入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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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債務狀況表 
103 年度(第一次追加後預算案) 

單位：億元 

類    別 項目 

103 年度 

累積未償餘額   

（第一次追加後

概算） 

借款 1,380.62 

公債 800.00 總 預 算 

總預算小計 2,180.62 

特別預算 大東文化園區計畫借款 1.25 

附屬單位預算     

(非自償性) 
捷運建設基金 160.67 

受限債務合計 2,342.54 

總預算(自償性) 美濃鎮吉安農地重劃計畫 0.92 

特別預算(自償性) 高坪貸款 32.14 

國宅基金 31.84 

都市更新與都市發展基金 7.60 

公教輔購基金 7.48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 208.27 

小計 288.25 

公車處營業基金 210.20 

輪船公司營業基金 3.92 

動產質借所營業基金 5.00 

附屬單位預算     

（自償性) 

小計 219.12 

不受限債務合計 507.37 

債務未償餘額合計 2,849.91 
說明： 
1、特別預算及基金預算資料來源：各機關提供。 
2、國民住宅基金 103 年度預算編列銀行透支（364 天期）3.07 億元。 
3、公教輔購基金 103 年度預算編列銀行透支（364 天期）20.7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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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 102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 

民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社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教育委員會：照案通過。 

農林委員會：照案通過。 

交通委員會：照案通過。 

保安委員會：照案通過。 

工務委員會：照案通過。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照案通過。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09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檢送「102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300

份，請審議惠復。 

說 明： 

一、依據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同法第 70 條規定辦理。 

二、102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編列 5 億元，各機關依預算

法第 70 條規定動支計 78 案，數額 4 億 9,922 萬 4,301 元。 

三、本案提經本府 103 年 2 月 18 日第 157 次市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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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夏月節電推廣補助計

畫」獎勵金新台幣 300 萬元整，推動 103 年節能示範推廣計畫，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1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夏月節電推廣補助計

畫」獎勵金新台幣 300 萬元整，推動 103 年節能示範推廣計畫，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經濟部為鼓勵縣市政府積極參與、推動與宣導所轄機關、學校、

服務業與家庭落實相關措施，特於 102 年 6 月至 9 月舉辦 102 年

度「夏月‧節電中」縣市競賽活動，高雄市及其他 6 縣市，獲評

為節能優良縣市，依計畫獎勵機制，由經濟部能源局於 103 年提

供補助款 300 萬元整，協助本府推動能源合理有效使用及節約技

術、方法之研究發展。 

二、經濟部能源局補助作業要點規定，受補助單位應將補助金額納入

預算辦理，待本計畫執行完成後，出具納入預算證明或墊付證明

文件、經費執行明細表、補助金額支用證明文件等實際支出憑據，

送經濟部能源局核撥補助款。 

三、旨揭補助經費因未及納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

另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

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

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

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

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是以，擬將是項經費於 103 年度追加

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2 月 11 日第 15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各項費用明細表。 

辦 法：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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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 103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開發工業區

更新示範計畫』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道路路面更新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2,1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1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敬請審議 103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開發工業

區更新示範計畫』核定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道路路面更新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2,100 萬元，擬本年度先行

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經濟部工業局為補助地方政府管轄或民間開發管理之編定工業區

及都市計畫工業區，以提升區域內公共設施機能、改善環境景觀

意象及安全維護基盤設施，同時增加廠商投資意願，擴大生產及

創造就業機會，特訂定「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開發工業區更新示

範計畫作業要點」。本府於 103 年度獲經濟部核定補助「高雄市

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道路路面更新計畫」，補助金額為 630 萬元，

其餘 1,470 萬元依規定由本府自籌，總計畫經費合計 2,100 萬元，

合先敘明。 

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6 款及第 4

點暨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

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

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為免延宕該計畫之核銷期程並損及廠商權益，旨揭補助經費擬於

本（103）年度先行墊付執行，並於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

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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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1 小段 79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4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1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1 小段 79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4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105 巷 12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

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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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2 小段 1119、1120 地號 2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6、43（合計 89）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2 小段 1119、1120 地號 2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6、43（合計 89）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 38-5、

38-6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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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2 小段 112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7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度補助本市國際游泳池跳水臺整修工程

經費 65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 38-7、

38-8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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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 小段 150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0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 小段 150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0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06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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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38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6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38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6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03 巷 35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7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7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77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102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102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7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141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7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7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0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17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1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17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及同項第 5 款規

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

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61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特定商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2 年 8 月 6 日第 13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3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5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5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及同項第 5 款規

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

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38 巷 2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6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及同項第 5 款規

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

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38 巷 1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89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3、897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3、37（合計 4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1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3、897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3、37（合計 4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32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2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4、897-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29（合計 31）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4、897-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29（合計 31）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34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5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5、897-2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45（合計 4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896-5、897-2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45（合計 4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36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8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2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2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 122 之 2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39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1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73-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73-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及同項第 5 款規

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

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 93 巷 22 號、

允文街 21 巷 3 弄 7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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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4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73-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73-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及同項第 5 款規

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

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 93 巷 20-1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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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7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73-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773-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 196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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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0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121、1122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19、93（合計 112）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121、1122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19、93（合計 112）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光明街 26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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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3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203-4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203-4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 276 巷 13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6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59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8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59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8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 140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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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19

   財經 

請審議「本市鹽埕區鹽壽段 57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6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鹽埕區鹽壽段 57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6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 234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2

   財經 

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中華段 1 小段 1121、1121-2 地號 2筆出租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1、6（合計 47）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中華段 1 小段 1121、1121-2 地號 2筆出租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1、6（合計 47）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 88 巷 8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5

   財經 

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中華段 1 小段 1121-1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4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中華段 1 小段 1121-1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4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 88 巷 6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8

   財經 

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 1 小段 338-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0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 1 小段 338-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0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 37 巷 3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2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1

   財經 

請審議「本市鼓山區內惟段 1 小段 1117、1117-6 地號 2 筆出租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115.50、33.50（合計 149）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內惟段 1 小段 1117、1117-6 地號 2 筆出租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115.50、33.50（合計 149）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同項第 4 款規

定：「與私有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

所有權人。」、同項第 5 款規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

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及同項第 9 款規定：「因

施政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准讓售者。」。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 368 之 1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4

   財經 

請審議「本市鼓山區內惟段 8 小段 307、307-1 地號 2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09、1（合計 210）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內惟段 8 小段 307、307-1 地號 2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09、1（合計 210）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及同項第 5 款規

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

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 21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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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7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0-2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3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0-2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3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 162 巷 15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3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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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40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31-17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10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31-17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10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 498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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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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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43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91-11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2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91-11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2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同安路 118 巷 8 弄 28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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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4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46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406-93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406-93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7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 152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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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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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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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781-23、781-24 地號 2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0、33（合計 73）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781-23、781-24 地號 2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0、33（合計 73）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衙義一街 2 巷 11、13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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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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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52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783-40、783-184、783-216 地號 3 筆出

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0、26、10（合計 76）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783-40、783-184、783-216 地號 3 筆出

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0、26、10（合計 76）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千富街 298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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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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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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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10-39、10-43 地號 2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35、36（合計 71）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10-39、10-43 地號 2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35、36（合計 71）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興旺路 473 巷 27 弄 2

號及 5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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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5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58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5-290、25-519 地號 2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4、1（合計 45）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5-290、25-519 地號 2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4、1（合計 45）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興陽街 42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5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1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120-1、12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67、3（合計 7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120-1、12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67、3（合計 7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 277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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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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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4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12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6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12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6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 279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7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東段 1278-1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5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4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東段 1278-1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5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鎮州街 92 巷 26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6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0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東段 1278-68、1317-26 地號 2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9、56（合計 105）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鎮東段 1278-68、1317-26 地號 2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49、56（合計 105）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鎮州路 116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3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44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9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44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9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瑞南街 8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6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45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3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45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3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瑞南街 2 巷 14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79

   財經 

請審議「本市大社區萬金段 40-1、40-2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分別為 313.22、184.72（合計 497.94）平方公尺，本市持分

3,311/5,014，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社區萬金段 40-1、40-2 地號 2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分別為 313.22、184.72（合計 497.94）平方公尺，本市持分

3,311/5,014，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他

人共有之不動產，依法不得分割或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者，得

就市有應有部分讓售予他共有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為空地，面積分別為 313.22、184.72 平方公尺，與

私人及澎湖縣望安鄉共有，本市持分 3,311/5,014，土地都市計

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2

   財經 

請審議「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0.1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0.1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 36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5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10.9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10.9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00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7

  

950-6

950-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8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5.3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5.3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12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8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0

 

 

 

 

950-6 950-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1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3.5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3.5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14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3

 

 

 

租
950-6

950-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4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8.8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3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48.8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16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6

  

950-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7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52.9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52.9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07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499

  

950-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0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81.0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81.0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110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2

 

950-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3

   財經 

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10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11.5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美光段 950-10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11.5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路 48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5

 

 

950-1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6

   財經 

請審議「本市湖內區自強段 674 地號 1 筆市私共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89.04 平方公尺，市有持分 9,917/189,000，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湖內區自強段 674 地號 1 筆市私共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89.04 平方公尺，市有持分 9,917/189,000，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他

人共有之不動產，依法不得分割或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者，得

就市有應有部分讓售予他共有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為空地，面積為 189.04 平方公尺，與私人共有，本

市持分 9,917/189,000，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09

   財經 

請審議「本市湖內區圍子內段 3522-7 地號 1 筆市私共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41 平方公尺，市有持分 5,872/10,000，擬完成處

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湖內區圍子內段 3522-7 地號 1 筆市私共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41 平方公尺，市有持分 5,872/10,000，擬完成處

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他

人共有之不動產，依法不得分割或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者，得

就市有應有部分讓售予他共有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為空地，面積為 41 平方公尺，與私人共有，本市持

分 5,872/10,000，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2

   財經 

請審議「本市鳳山區新庄子段 67-7、67-2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37、12（合計 4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新庄子段 67-7、67-2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37、12（合計 4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新生街 18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5

   財經 

請審議「本市鳳山區文英段 1262-5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文英段 1262-5 地號 1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 152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8

   財經 

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36-26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12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7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36-26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12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 53 巷 21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1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1

   財經 

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001-4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2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001-4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2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

之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安寧街 250 巷 1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1 日第 15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4

   財經 

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63-3 地號（本市持分

5/8）、64-3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19（持分面

積 136.88）、5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0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63-3 地號（本市持分

5/8）、64-3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19（持分面

積 136.88）、5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與他人共有之不動產，依法不得分割或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

者，得就市有應有部分讓售予他共有人。」、同項第 4 款規定：

「與私有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

權人。」、同項第 5 款規定：「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

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為空地，63-3 地號面積為 219 平方公尺，與私人共

有，本市持分 5/8；64-3 地號與私有土地交雜無法單獨利用，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保存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8 日第 15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7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過田子段 849、852 地號及 2567、2570 建號 4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合計為 116 及 167.88 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過田子段 849、852 地號及 2567、2570 建號 4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合計為 116 及 167.88 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地上建物門牌：高

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8 巷 35、41 號，目前均為空屋。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2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0

   財經 

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220、1221、1224、1225、1228、

1229、1230、1231 地號及 70 建號 9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

建物面積分別合計為 383 及 480.9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3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220、1221、1224、1225、1228、

1229、1230、1231 地號及 70 建號 9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

建物面積分別合計為 383 及 480.9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地上建物門牌：高

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109 巷 5 號至 19 號，目前均為空屋。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3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二小段 753 地號及 2918、2919 建號 3筆

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137 及 110.28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1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二小段 753 地號及 2918、2919 建號 3筆

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137 及 110.28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位於新興

區文化路 1、3 號。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6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二小段 573 地號及 1794 建號 2 筆市有

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193 及 126.01 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二小段 573 地號及 1794 建號 2 筆市有

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193 及 126.01 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位於新興區忠孝一

路 437 巷 7、9、11 號。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39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二小段 153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14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二小段 153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 14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位於新興

區興華路 32 號旁。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2

   財經 

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四小段 678 地號及 1608 建號 2 筆市

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94 及 42.18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0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四小段 678 地號及 1608 建號 2 筆市

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94 及 42.18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位於新興區同愛路

3-1 號。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5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642、643 地號、962 建號等 3 筆市

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276.00 及 41.63 平方公

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642、643 地號、962 建號等 3 筆市

有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276.00 及 41.63 平方公

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

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位於新田路 253 巷，

現為空屋。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8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後金段 518 地號、602 建號等 2 筆市有非公

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247.00 及 162.49 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後金段 518 地號、602 建號等 2 筆市有非公

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247.00 及 162.49 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門牌為市中一路

169 號，現為空屋。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4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1

   財經 

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393-3 地號、11058 建號等 2 筆市有非

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210.00 及 33.07 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393-3 地號、11058 建號等 2 筆市有非

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210.00 及 33.07 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門牌為自強二路

102 巷 16 號，現為空屋。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3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4

   財經 

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鳳北段 2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62.8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鳳北段 2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62.8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於三德西街與建

國三路交叉口，目前借交通局作臨時停車場使用。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5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57

   財經 

請審議「本市三民區大港段 2 小段 1345 地號、2354 建號 2 筆市有

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45 及 75.26 平方公尺，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3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大港段 2 小段 1345 地號、2354 建號 2 筆市有

非公用房地，土地及建物面積分別為 45 及 75.26 平方公尺，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

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於三民區山東街

91 巷 39 號，地上建物為 2 樓市有房屋，目前為空屋。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便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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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一小段 380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 8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3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一小段 380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 8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

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位於鼓山區河邊街

40 巷 10 號旁，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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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一小段 663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3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一小段 663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 6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位於鼓山區河邊街

11 巷旁，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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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仁武區仁勇段 10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56.4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李雅靜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仁武區仁勇段 10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56.4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位於澄清湖特定區

計畫，仁勇路附近，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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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仁武區慈惠段 1003、1004-1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合計 498.7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8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仁武區慈惠段 1003、1004-1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合計 498.7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位於澄清湖特定區

計畫，大昌街附近，目前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俾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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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茄萣區崎漏段 587-1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7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一、同意辦理。 

二、黃柏霖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20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9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2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茄萣區崎漏段 587-1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7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

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位於建興街旁，目前為空

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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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補助 103 年推展家庭教育計畫」經費 1,132 萬

4,9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1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敬請審議「教育部補助 103 年推展家庭教育計畫」經費 1,132

萬 4,9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2 月 27 日臺教社（二）字第 1030030155 號書

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府教育局所屬家庭教育中心提報申請「103 年推展家庭教育計

畫」，獲教育部核定計畫總金額 1,220 萬 1,900 元整，其中教育

部補助 977 萬 8,000 元，自籌款 242 萬 3,900 元。經查該中心 103

年度預算僅編列配合款 87 萬 7,000 元整，不足數 154 萬 6,900

元，及教育部補助款 977 萬 8,000 元整，合計 1,132 萬 4,900 元

依規定提報墊付款。 

四、本案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第六款

及第四點與第五點第二款等規定提報墊付，並於 103 年度辦理追

加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為利依限完成家庭

教育推廣作業，並為本市市民提供優質的家庭教育服務，擬請同

意先行辦理墊付。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准予動支，並於 103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76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7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578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同意補助市政府新台幣 50 萬元辦理

「2014 高雄 MIZUNO 國際馬拉松」，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4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敬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同意補助本市新台幣 50 萬元辦理

「2014 高雄 MIZUNO 國際馬拉松」，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 2 月 7 日臺教體署國（二）字第 10300042 

26 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補助款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又須於 103 年底前執行完畢，為

利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

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辦 法：審議通過後，敬請同意動支，並由體育處編列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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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103 年度眷

村文化資產保存計畫」─「高雄市陸軍眷村（鳳山黃埔新村）文史

資料蒐集研究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50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

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094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103 年度眷村文化資

產保存計畫」─「高雄市陸軍眷村（鳳山黃埔新村）文史資料蒐集

研究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50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3 年 1 月 21 日文資綜字第 10330006377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103 年度眷村文化資

產保存計畫」─「高雄市陸軍眷村（鳳山黃埔新村）文史資料蒐集

研究計畫」，補助款計新台幣 50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

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

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2 月 18 日第 157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5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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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3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103 年度眷村文

化資產保存計畫」

－「高雄市陸軍眷

村（鳳山黃埔新

村）文史資料蒐集

研究計畫」 

50 萬元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合 計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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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103 年度高雄市推動新

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乙案，補助款新台幣 750 萬元整，因 103

年預算編列不足新台幣 150萬元整（原103年編列預算為新台幣6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095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103 年度高雄市推動新故鄉社區

營造第二期計畫」乙案，補助款新台幣 750 萬元整，因 103 年預算

編列不足新台幣 150 萬元整（原 103 年編列預算為新台幣 600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2 月 5 日文源字第 10330018522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103 年度高雄市推動新故鄉社區營造

第二期計畫」，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750 萬元整，因本局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新台幣 150 萬元，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需辦理

墊付款手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

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5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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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3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及自籌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103 年度高雄市推

動新故鄉社區營

造第二期計畫 

補助款：150 萬元

 

文化部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合 計 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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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3 年度「活化縣市文化

中心劇場營運計畫—藝脈深耕—高雄市專業劇場扎根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09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3 年度「活化縣市文化中

心劇場營運計畫—藝脈深耕—高雄市專業劇場扎根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6 日文藝字第 1033005070 號函核定補助。 

二、茲因本局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須辦

理墊付款手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

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列入 103 年

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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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3 年度「活化縣

市文化中心劇場營

運計畫—藝脈深

耕—高雄市專業劇

場扎根計畫」 

2000 文化部 

列入103年度追

加預算或104年

度預算。 

合計  2000   

 
製表人        科室主管          會計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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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3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辦理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作伙來弄獅」新台幣 200 萬元

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09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3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辦理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作伙來弄獅」新台幣 200 萬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6 日文藝字第 10330051504 號函核定補

助。 

二、茲因本局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須辦

理墊付款手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

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列入 103 年

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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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3 年度「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辦

理縣市藝文特色發

展計畫—作伙來弄

獅」 

2000 文化部 

列入103年度追

加預算或104年

度預算。 

合計  2000   

 
製表人       科室主管          會計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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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3 年度「縣市傑出演藝團

隊徵選及獎勵計畫」新台幣 16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0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3 年度「縣市傑出演藝團隊

徵選及獎勵計畫」新台幣 16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6 日文藝字第 1033005341 號函核定補助。 

二、茲因本局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須辦

理墊付款手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

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列入 103 年

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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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3 年度高雄市扶

植傑出演藝團隊徵

選與獎勵計畫 

1600 文化部 

列入103年度追

加預算或104年

度預算。 

合計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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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3 年度文

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knock on 哈瑪星（心）計畫」，補助

款（240 萬元）及配合款（60 萬元）共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3 年度文化

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knock on 哈瑪星（心）計畫」，補助款

（240 萬元）及配合款（60 萬元）共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3 年 1 月 28 日文資綜字第 1033000921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3 年度文化資產區

域環境整合計畫「knock on 哈瑪星（心）計畫」，補助款及配合

款共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但又急需

執行本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俟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

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

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2 月 25 日第 158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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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

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30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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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3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

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及自籌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103 年度文化資產

區域環境整合計畫

－knock on 哈瑪星

(心)計畫 

補助款：240 萬元

自籌款：60 萬元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合計 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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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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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計 1 案新台幣 557 萬元整（補助款 390

萬元及配合款 167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4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計 1 案新台幣 557 萬元整（補助款 390

萬元及配合款 167 萬元）墊付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文化部 103 年 3 月 7 日文源字第 1033005913 號函核定，

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受補助經費共計新台幣 390 萬元

整，並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所訂地方

政府財政級次，高雄市政府 30％比率編列足額之配合款新台幣 167

萬元整，合計新台幣 557 萬元整，並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

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規定：配合上級

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

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

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

意後，始得支用，俟核准後，納入 103 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557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07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08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09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10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11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1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13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歷史博物館皮影戲館辦理 103 年度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舞光弄影－皮影戲館營運與深耕傳統偶

戲藝術計畫」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610 萬元整及配合

款 26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871 萬 5,000 元，因 103 年無編

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歷史博物館皮影戲館辦理 103 年度地

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舞光弄影－皮影戲館營運與深耕傳統偶戲

藝術計畫」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610 萬元整及配合款

26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871 萬 5,000 元，因 103 年無編列

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7 日文源字第 1033005913 號函辦理。 

二、本府文化局歷史博物館皮影戲館「103 年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

畫」補助申請乙案，中央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610 萬元整及配合款

26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871 萬 5,000 元整，因 103 年無編

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俟納入 103 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

規定辦理墊付，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

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

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中央補助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871 萬 5,000 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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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

辦理 103 年度「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計畫」－B 類計畫 1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80 萬元

整，因 103 年未及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4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

理 103 年度「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

護計畫」－B 類計畫 1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80 萬元整，

因 103 年未及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2 年 11 月 20 日文資物字第 10230092291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歷史博物館辦理「高雄市

皮影戲館文物調查計畫」1 案，中央補助款 32 萬元，本府配合款

48 萬元，共計新台幣 80 萬元整，因 103 年未及編列預算，擬先

行墊付執行，俟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

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第 6 款

規定辦理墊付。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

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使得支用，俟同意後將之列

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2 月 17 日第 14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

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自籌款擬先行墊付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8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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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3年度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機關 

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年度 
補助金額 

自籌款 總計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

立歷史

博物館 

高雄市皮

影戲館文

物調查計

畫 

103年 320,000元 480,000元 800,000元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預算或納

入 104 年度預

算。 

      
製表人          科室主管          會計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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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

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旗津文化生活圈計畫：打造友善海

洋文化觀光環境」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及

配合款新台幣 42 萬 9,000 元整，共計新台幣 142 萬 9,000 元整，

因 103 年度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旗津文化生活圈計畫：打造友善海洋

文化觀光環境」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及配

合款新台幣 42 萬 9,000 元整，共計新台幣 142 萬 9,000 元整，因

103 年度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7 日文源字第 1033005913 號函辦理。 

二、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 103 年度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

「旗津文化生活圈計畫：打造友善海洋文化觀光環境」補助申請乙

案，中央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及配合款 42 萬 9,000 元整，

共計新台幣 142 萬 9,000 元整，因 103 年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

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

規定辦理墊付，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

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

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

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中央補助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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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42 萬 9,000 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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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

度「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

－C 類計畫計 3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因

103 年未及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14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

「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C

類計畫計 3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因 103

年未及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2 年 11 月 18 日文資傳字第 1023009081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歷史博物館辦理「高雄市

林園鳳芸宮媽祖海巡調查研究暨出版計畫」、「影藏經典－傳統

皮影戲傳承及推廣計畫」、「高雄市傳統藝術－宋江陣傳習推廣

計畫」等 3 案中央補助款 80 萬元，本府配合款 20 萬元，共計新

台幣 100 萬元整，因 103 年未及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俟

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第 6 款

規定辦理墊付。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

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使得支用，俟同意後將之列

入 10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3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2 月 17 日第 14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自籌款擬先行墊付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0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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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3年度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年度 
補助金額 

自籌款 總計 
*補辦預

算情形 

高雄市立

歷史博物

館 

高雄市林園

鳳芸宮媽祖

海巡調查研

究計畫 

103年 300,000元 75,000元 375,000元 列入 103

年度追加

預算或納

入 104 年

度預算。 

高雄市立

歷史博物

館 

影藏經典－

傳統皮影戲

傳承及推廣

計畫 

103年 400,000 100,000 500,000 列入 103

年度追加

預算或納

入 104 年

度預算。 

高雄市立

歷史博物

館 

高雄市傳統

藝術－宋江

陣傳習推廣

計畫 

103年 100,000 25,000 125,000 列入 103

年度追加

預算或納

入 104 年

度預算。 

         
製表人           科室主管          會計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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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有關「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內污水下水道修繕暨維護

工程」中央補助款 23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09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內污水下水道修繕暨維護工程」

中央補助款 23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29 日營署鎮字第 1022922734 號函

辦理。 

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內污水下水道修

繕暨維護工程，核定經費 230 萬元（如附件一）。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規定：「各

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

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

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因

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非為支應前

款所訂事項時，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並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

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

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編列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

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敬請惠予同意辦理。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

算辦理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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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核定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行水區護岸保護工

程 1,60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098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經濟部水利署核定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行水區護岸保護工程 1,60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進行大樹區高屏溪行水區護岸保護，以提高整體河防安全，依

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3 年 2 月 6 日水七管字第 10350010 

750 號函，同意「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行水區護岸保護工程」經

費共計 1,600 萬元。 

二、上開中央補助款 1,600 萬元，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

點」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理，

先提本府市政會議通過後，再提報議會審議同意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

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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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為經濟部水利署辦理「103 年度阿公店水庫水質水量保護

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乙案，本計畫 103 年度分配本區回饋經

費計新台幣 27 萬 1,070 元整，因未列入 103 年度預算內，請准採

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08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經濟部水利署辦理「103 年度阿公店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與回饋計畫」乙案，本計畫 103 年度分配本區回饋經費計新台幣 27

萬 1,070 元整，因未列入 103 年度預算內，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理，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鈞府 102 年 6 月 10 日高市府水利字第 10233634800 號函辦理。 

二、因旨揭回饋經費於 102 年 9 月方由本區三和里辦公處（本區僅該里

位於水源保育區內）提報需求，致未及時編列於 103 年度預算內。

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

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

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本所提報 103 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乙案，

業經經濟部備查函及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

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103）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追加減

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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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岡山區公所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助情形 

高雄市 

岡山區公所 

辦理水資源

保育、排水、

生態遊憩觀

光設施及其

他水利設施

維護管理事

項 

270,000 經濟部水利署

103 年度追加減預

算或104年度編列

預算歸墊。 

高雄市 

岡山區公所 

使用水源保

育與回饋費

之必要執行

事項 

1,070 經濟部水利署

103 年度追加減預

算或104年度編列

預算歸墊。 

合   計  27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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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有關中央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

內雨水下水道修繕暨維護工程」經費乙案，擬依核定經費 403 萬

5,200 元，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15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中央核定補助本府辦理「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內雨水下

水道修繕暨維護工程」經費乙案，擬依核定經費 403 萬 5,200 元

辦理「墊付款」相關事宜，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29 日營署鎮字第 1022922734 號

函及本府水利局 103 年 3 月 3 日奉核墊付款方式辦理簽案續辦。 

二、本案中央（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經費為 403 萬 5,200 元，提

請同意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擬於 103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

預算辦理轉正。 

三、本案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理，已依規定程序提本府

市政會議審議完成，再提報議會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

於 103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預算辦理轉正。 

辦 法：俟議會審議通過後先行墊付，於 103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預算辦

理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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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27 萬元整，辦理「彌陀漁港漁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擬請准

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127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53萬元合計

新台幣 380 萬元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13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127 萬元

整，辦理「彌陀漁港漁民活動中心修繕工程」，擬請准予先行提列

補助款新台幣 127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53 萬元合計新台幣 380 萬

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3 年 2 月 24 日漁四字第 103125 

1771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工程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補

助款新台幣 127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53 萬元合計新台幣

380 萬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減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127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53 萬元合計

新台幣 380 萬元，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

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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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彌陀漁港漁民

活動中心修繕

工程 

127 萬元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彌陀漁港漁

民活動中心修

繕工程」地方

配合款 

253 萬元 高雄市政府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合計  380 萬元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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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財政部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 103 年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前置作業費用新台幣 405 萬元整，辦理「高雄市興達漁港修

造船區暨海洋產業發展區之民間自提 BOT 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

案」，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405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5

萬元合計新台幣 450 萬元整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13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財政部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 103 年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前置作業費用新台幣 405 萬元整，辦理「高雄市興達漁港修造船

區暨海洋產業發展區之民間自提 BOT 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405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45萬元合

計新台幣 450 萬元整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 103 年 2 月 21 日台財促字第 10325502510 號函辦理（附

件 1)。 

二、因本局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上

述計畫之補助款新台幣405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45萬元合計新台

幣 450 萬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減

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405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5 萬元合

計新台幣 450 萬元，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

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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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高雄市興達漁

港修造船區暨海

洋產業發展區之

民間自提 BOT 前

置作業委託專業

服務案」 

405 萬元 財政部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高雄市興達漁

港修造船區暨海

洋產業發展區之

民間自提 BOT 前

置作業委託專業

服務案」地方配合

款 

45 萬元 高雄市政府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合計  450 萬元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59

   農林 

請審議為市政府 103 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新台幣 116 萬 7,000 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2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08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本府 103 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補助新台幣 116 萬 7 仟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3 年 1 月 10 日漁四字第 103134 

6030 號函（附件 1）辦理。 

二、因本年度未編列旨揭計畫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旨揭計畫補

助款。 

三、本案為針對主要養殖直轄市、縣（市）政府聘僱魚塭查報員，協

助所轄地區辦理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及查報工作，以更新養殖漁

業資料庫。 

四、為利本計畫遂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116 萬 7 仟元提墊付案，所

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

轉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2 月 18 日第 15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六、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116 萬 7 仟元整，准予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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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103 年度「養殖漁業

放養量調查」計畫 
1,167,000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列入103年度

追加預算或104

年度預算 

 
 

   

    

    

    

    

    

    

    

合計  1,1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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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市政府辦理「2014 高雄燈會藝術節」補助

款 300 萬元，擬請同意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交字第 103000110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2014 高雄燈會藝術節」補助款 300

萬元，擬請同意先行墊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 1 月 23 日觀旅字第 1035000156 號函辦

理。 

二、本府「2014 高雄燈會藝術節」，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補助，案經

交通部觀光局函復同意補助 300 萬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第 3 點 4 款辦理墊付，及

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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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本市左營區興隆段 11 等 8 筆市有地，面積合計為 60,83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設定地上權」案。 

送大會公決。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交字第 103000110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左營區興隆段 11 等 8 筆市有地，面積合計為 60,83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設定地上權」。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3 條：「市有不動產為促進公

共利益、增進使用效益或增加市庫收益，經本府核准後，管理

機關得依有關規定自行辦理或提供主辦機關以出租、設定地上

權、委託、合作或信託等方式，為下列之開發利用：…」。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公有土地應儘量保持

公有，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辦理、提供各

級政府辦理或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聯合民間為下列之開

發經營事項：…」。 

二、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社教機構用地及國中用地，正辦理

變更使用分區為觀光發展特定專用區中，位於左營區翠華路、新

庄仔路、勝利路間。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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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興邦段 119-53 地號等 3 筆市有地，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一、送大會公決。 

二、二讀會審議時，請環境保護局、都市發展局一併列席說

明。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交字第 103000114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興邦段 119-53 地號等 3 筆市有地，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3 條：「市有不動產為促進公

共利益、增進使用效益或增加市庫收益，經本府核准後，管理

機關得依有關規定自行辦理或提供主辦機關以出租、設定地上

權、委託、合作或信託等方式，為下列之開發利用：…」。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公有土地應儘量保持

公有，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辦理、提供各

級政府辦理或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聯合民間為下列之開

發經營事項：…」。 

二、本案土地位於前鎮區成功路二路與凱旋四路交叉口，都市計畫使

用分區為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現況為空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請惠送處分同意書 3 份，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

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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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政 府 市 有 土 地 處 分 清 冊 

編  號 1 

區  別 前鎮區 

段 興邦段 

小  段  

地  號  119-47 119-48  119-53 

面 積(m
2
)  33  59  9081 

合計面積(m
2
)   9173 

街 路 名 成功路二路與凱旋四路交叉口 

都市計畫 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單價 

(每平方公

尺) 

45,000 45,000 45,000 

總價 1,485,000 2,655,000 408,645,000 

103 

年 

公

告 

現 

值 

︵ 

元 

︶ 

合計總價 412,785,000 

使用現況 空地使用 

使用人 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處分方式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處分年限 10 年 

備註 
依高雄市市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第 43 條暨公有土地經

營及處理原則第 3 點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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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有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核定補助「103 年癌症篩檢管

理中心工作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09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核定補助「103 年癌症篩檢管理中心

工作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3 年 1 月 27 日國健癌字第 103030 

0169 號函核定「103 年癌症篩檢管理中心工作計畫」補助款新台

幣 200 萬元整，並需要納入地方預算、決算。茲因本府衛生局未

編列 103 年度預算至貴會審議，為及時執行本計畫，故須先行辦

理墊付款執行。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

第 4 款辦理墊付，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3 年

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

正。 

三、本案業經 103 年 2 月 25 日高雄市政府第 15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先行墊付執行，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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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辦墊付款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 
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 

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衛生局 103年癌症

篩檢管理

中心工作

計畫 

200 萬元整 衛生福

利部國

民健康

署 

補助經費 200
萬元整須辦理

墊付款手續，

俟納入 103 年

度追加預算或

補辦 104 年度

預算完成法定

程序後並進行

帳務轉正。 

依據衛生福利部國

民健康署 103 年 1
月27日國健癌字第

1030300169 號函核

定補助本案，並需

納入地方預算決

算。 
 
 
 
 

合計  200 萬元整    

 



  （第 7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678

   保安 

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保署補助市政府環保局辦理之「103 年度資

源回收工作計畫」與環保局預算差額新台幣 488 萬 9,000 元，請

准予以墊付款方式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113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本府環保局辦理之「103 年度資源回收工

作計畫」與環保局預算差額新台幣 488 萬 9,000 元，請准予以墊

付款方式執行，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行政院環保署於 102 年 12 月 9 日核定全額補助本府「103 年度資

源回收工作計畫」經費為新台幣 2,615 萬元，惟本府環保局 103

年度預算編列「資源回收工作計畫」經費 2,741 萬 5,000 元，經

核定可執行經費為 2,126 萬 1,000 元，與環保署核定補助經費差

額計 488 萬 9,000 元，此差額部分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

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專案送請大會准予

採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 

辦 法：審議通過後，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依循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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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為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大樹區佛陀

紀念館跨越台 21 線自行車與人行景觀天橋工程」，因本（103）年

度未編列預算，為利預算執行，請同意墊付新台幣 1 億元整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1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5.23 高市會工字第 103000113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大樹區佛陀紀念館跨

越台 21 線自行車與人行景觀天橋工程」，因本（103）年度未編列

預算，為利預算執行，同意墊付新台幣 1 億元整，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103 年 1 月 20 日三工交

資字第 1031000423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本工程計劃由台 21 線東側既有停車場，跨越台 21 線省道後跨越

野溪，銜接佛光山寺前廣場，全長約 250 公尺，計畫橋寬 4 公尺，

所需總經費約 1 億元（含施工費 9,117 萬 5,000 元、設計及監造

費 771 萬 4,000 元、工程管理費 111 萬 1,000 元），依橋寬比例

公路總局補助 3/4（約 7,500 萬元），本府自籌 1/4（約 2,500

萬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6 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請墊付說明二本府須編列之中央補助款

及地方配合款合計共 1 億元，並於 103 年度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

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請同意先行墊付，並於 103 年度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

轉正，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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